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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规制

人生困惑，我们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生于此岸尘世，却无比向往彼岸天

堂。上苍遥不可及，人类渺小如蝼蚁！谁在冥冥中主宰一切？此问生出无尽答

案与疑问，无数宗教与派别，无穷争论与混战，乃至无穷流血与杀戳！

宗教是人类社会生活最为丰富的横切面之一。它不仅涉及到此岸与彼岸、

世俗与神圣、天国与凡尘、真善美与假丑恶，更涉及到个体与组织、文化与政治、

信仰与表达、自由与限制、平等与歧视、信徒与公民、理念与实在、思想与实践、

政权与人权等诸多关系。就当今世界而言，政治与宗教、信仰与实践、自主与外

来三对关系，分别构成法律规制宗教的三大议题，其中的关键之处是，如何在保

障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之间保持明智的平衡。

首先是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或曰政教关系，这是讨论法律规制宗教的

基础和前提，也是最根本的问题。

政教关系决定着法律规制宗教的形式、内容和深度。理论上讲，政教关系

有政教合一和政教分离两种模式。政教合一的典型代表形式如大部分伊斯兰

世界与近代之前的基督教国家，其实质是政权与教权的纠缠合一，或是宗教权

威实际支配着世俗统治者，或是世俗统治者同时垄断着宗教权威。政教分离是

教会与世俗政权分别作为信仰系统和权力系统而各自存在，相互间可能会有影

响，但不得干预和介入对方。其内涵大体有三：宗教自由，政治不得干预宗教；

·５·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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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自主，宗教不得干预政治；宗教平等，国家和法律承认不同宗教之间、同一

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的平等地位，奉行平等无歧视政策。政教分离意味着政府

不能建立教会、不能强迫公民信教或不信教、不因一个人的信仰而施加惩罚、不

能公开或秘密地介入到任何宗教性团体的事务之中，意味着公民的良心自由、

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以及宗教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其中的大部分原则已经成

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在大部分国家的宪法中得到承认。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信仰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宗教自由包括信教自由和择

教自由，它首先会涉及到表达自由、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在现代社会，不因思

想而受到惩罚已经成为基本共识。但问题在于，如果宗教表达造成了不良后果

是否应该受到惩罚？这就涉及到表达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问题。鉴于对表达自

由的研究，国内已经比较丰富，此处暂且不论。

宗教自由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是宗教行为自由。如果说宗教信仰和思想

自由因为不会有外在后果而不得干预的话，那么，宗教行为就必须予以规制了。

一方面，烧香、诵经、祈祷、礼拜、弥撒、受洗、受戒、封斋、过宗教节日等举行宗教

仪式的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其他如宗教结社、传教、集会、捐赠和接受捐赠以及

一定程度上的宗教营销等自由，也应该得到保障。但就在这个问题上，各国的

规定可能就有了一些不同。比如，关于注册登记，美国是自由放任，宗教组织大

多无需登记注册；俄罗斯对登记注册有详细要求；西班牙政府鼓励注册，但不视

为强制义务；新加坡规定需要注册。因此，宗教组织必须遵守所在国登记注册

的规定，依法注册，合法传教。另外，各国对传教场所也可能有不同规定，宗教

组织必须遵守。

宗教行为不得损及他人合法利益，不得利用欺诈、恐吓等方式吸引信徒或

者敛财，不得侵犯信徒与他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宗教活动还不得有损于社会

公共利益，不得有违社会的公序良俗，不得宣扬淫秽，制造社会矛盾等，不损及

社会政治秩序，依法行使政治参与权，不得以非法手段和途径有损于现行政权

的稳定与秩序。此外，在涉及未成年信众时，还需遵守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

对于传统宗教，这些还比较好理解。但近年来，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在

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新兴宗教和特殊的宗教戒律，或者一些新的信仰，引起了

争议。比如，公职人员就职前宣誓信仰上帝的要求是否合法？公民因为自己的

信仰而拒绝服兵役是否合法？信奉离群索居生活方式的人，能否以自己的信仰

为借口而拒绝送子女接受强制的学校教育？父母能否因自己的信仰而拒绝劝

说子女输血？这些新兴宗教或信仰在给立法和司法带来难题的同时，也拓展了

人类关于宗教、信仰和法律的探索。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宗教自由中自主与外来的关系。宗教无国界，但宗教

组织成员却有祖国。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一方面全球化和多元化不断深入；但另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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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利用全球化和多元化对别国输出价值观也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重要

战略途径。宗教成了某些国家在全球推广其意识形态的工具。美国国务院宗

教自由办公室首任主任汤姆斯·法尔公开宣称，应将推进宗教自由置于美国外

交的中心，这不仅对海外的自由和稳定意义重大，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同样关

键。但问题在于，各国有自己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这决定了各国宗教政策会

有所不同，中西之间尤其如此。

首先，在所谓政教关系上，中西有极大不同。从根本上说，政教关系的前提

是作为政府的权力系统与作为国内主要甚至唯一合法宗教组织的信仰系统两

者的分立与并存。这个条件对于近代以前、尤其是中世纪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

而言，比较符合；但中国的情况却相当不同。中国是世俗国家，虽然幅员辽阔，

广土众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俗而治，有自己的宗教习俗，但就整个中央政府

而言，历史上从未受制于任何宗教。也即是说，中国不存在能够与政府并列的

宗教系统。因此，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实际上是两种意义上的政教关系。一种是

在近代以前的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存在的那种教权与王权能相互分庭抗礼，

甚至教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笼罩王权的政教关系；一种是进入近现代和世俗社

会，实现了宗教的自由化、多元化和平等化之后的政教关系。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于，在前一种情况下，当时的社会实际上是宗教社会，政教关系至为重要，且

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宗教对政治的支配，哪怕在君主居于强势地位时，也不表

明政治对宗教的优势，而往往是君权夺得了宗教话语权而已；在后一种情况下，

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和中国都主要是世俗社会和世俗国家，宗教已不具有对政治

的笼罩地位，政教关系的实质已经转变为取决于政治对宗教的态度。

一言以蔽之，由于宗教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在全国都具有支配性的

信仰系统，因此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西方那样的政教关系，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

“宗教”。只是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随着宗教自由化和多元化在西方得到普

遍实现之后，所谓“政教关系”在中西之间才具有更大的可比性。如果按照西

方宗教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中国问题，自属谬以万里，不过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宗

教领域的表现而已。

其次，中国历代政府一直重视民生，对利用宗教或者迷信敛财、妨碍人民健

康和社会秩序的行为保持警惕和打击。比如，历代王朝都有禁淫祀的传统。

《后汉书》载：东汉时，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赀财以祈祷。”“会稽俗

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甚至还有类似西门豹治河的情

形，宋均出任九江郡太守，因蝗虫飞临九江郡，众巫就挑选青年男女作祭品祭

山，被宋均禁止。而且，禁淫祀的做法得到朝野一致认可，尤其得到知识分子的

支持。唐代杜佑编纂《通典》，专设“淫祀兴废”一条，记载唐以前打击淫祀的

行为。顾炎武作《日知录》，专门记载“禁毁淫祀”一目，对汉代以来历代中央和

·７·

引言：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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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政府打击、禁止淫祀的事例做了梳理。而且，历史上，有不少宗

教都只是打着宗教的幌子，以宗教为手段或利用邪教叛乱和危害社会者

也在所多有，如白莲教、红莲教、弥勒教等。而且，中西方在对宗教的认

识上，也颇有不同。西方宗教的虔诚之士颇多超验追求，而中国的宗教信

奉者往往更倾向于世间功利。有学者在访谈中发现，许多人之所以信奉

基督教，主要是由于“病好了”、“办事更顺”、“叫人学好”等世俗功利原

因，几乎没有人做出有超验追求的回答。

最重要的是，与西方历史不同，中国历来极少对纯粹宗教信仰的打击

和迫害。历代朝廷打击所谓宗教、信仰，大多也出于一些世俗上的正当理

由：比如，利用宗教敛财，妨碍了公众利益，大规模的寺庙财产甚至有损

社会稳定秩序；利用宗教组建地下组织，形成黑社会；以宗教的手段造反

叛乱，损害了王朝的统治秩序；某些犯罪分子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欺诈、强

奸甚至其他更为严重的犯罪行为。历史上“三武一宗”的几次所谓灭佛、

排佛，也并非禁止佛教传播，而是由于佛教侵占了大量田产、裹挟了大量

僧尼从而与王朝争夺财产与人口，危及统治秩序和社会稳定，或者是由于

某些佛教人士卷入了宫廷斗争甚至叛乱。就连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对西方

传教的禁绝，也是由于当时的罗马教廷和来华传教士不懂中国，却严厉排

斥中国传统和习俗。如果不涉及违法犯罪，甚至就连皇帝也能够容忍宗

教自由争论，最典型的是梁武帝与范缜的辩论。这在西方近代之前的宗

教历史上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即便儒家士大夫对佛教或者道教有批评，

也主要是限于思想争论的层次，并未发生如西方历史上的宗教迫害行动。

绝大部分儒家士大夫都颇受佛老思想影响，就连最排斥佛教的宋明理学

家，实际上也是在吸取佛家因素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理论体系的。所谓儒

释道三家合流，即此之谓。

因此，在对宗教进行保护和规制时，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各国往往

会有其不同的法律政策框架和做法，非可强行划一。宗教的归宗教，政治

的归政治，不能将宗教当成干涉他国内政的手段。相互尊重，平等交流，

共同探索，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的探索，反对“真理在握，真理

在我”的武断和傲慢，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解决问题。这也是组织本期主

题研讨，对宗教的法律规制进行全球考察和比较的职志之所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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